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

異  議  人  沈良宇(即沈政文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宜蘭縣頭城鎮農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安彬  

代  理  人  林秀雲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凌忠嫄  

代  理  人  林岳樺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3年7月28日所為111年度司執字第541號裁定提出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異議駁回。

二、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後段

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強制執行

法第30條之1亦定有明文。查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541號強

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

務官於113年7月28日所為裁定（下稱原裁定），於該裁定送

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不服而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

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合先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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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號

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為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

合法建物，應適用民法第759條之規定，然本院卻以112年度

簡上字第18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前案）分割系爭建物之事

實上處分權，顯然違法，目前異議人已提起再審之訴，若系

爭執行事件以附表所示標的續為執行，將導致拍定人及優先

承買權人之法律關係混亂。又系爭建物之基地所有人認為系

爭建物之所有權人無權占有基地，亦對系爭建物之所有人提

起本院111年訴字第324號拆屋還地事件，請求拆除系爭建物

（下稱系爭另案）。故系爭建物若經拆除，亦對拍定人影響

甚鉅。故與系爭建物有關之系爭另案既仍繫屬中，則系爭執

行事件自應撤銷、停止或延緩拍賣為妥。再者，系爭建物雖

經本院囑託寶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價，然鑑定人未考量

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之合法權源、系爭前案之再審及系爭另案

訴訟繫屬中，導致估價過高。復系爭建物之共有人沈詩恩目

前居住於系爭建物內，拍定時通常不點交，以常理經驗推估

應難以拍出，可能發生拍賣無實益情形。故系爭執行事件以

附表所示標的進行之拍賣，係處於權利高度不安並屬高度投

機行為，應不宜進行拍賣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分割遺產判決係屬形成判決，於判決確定時，當事人即取

得判決賦予之權利。查異議人與其他共有人原公同共有系爭

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已經系爭前案為裁判分割，即由異議

人取得應有部分30分之1、其餘債務人即沈鑫取得權利範圍6

分之1，王寶秀、沈家顯、沈佩嫺、沈宏光各取得應有部分3

0分之1，此有系爭前案判決附系爭執行事件可憑。且異議人

就系爭前案所提再審之訴，亦經本院以112年度再易字第5號

判決駁回確定。另事實上處分權本即存在所屬建物，以不動

產為權利之標的，故應依對不動產之執行方法，是系爭執行

事件以附表所示標的，依對不動產之執行方法辦理查封拍

賣，並無違誤，異議人主張附表所示標的非屬可執行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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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無依據。

　㈡異議人雖再主張，系爭建物另涉系爭另案訴訟，顯然系爭建

物面臨拆除，豈可列為拍賣之物等語。然查，按拍賣不動

產，應由執行法院先期公告；前項公告，應載明其他足以影

響交易之特殊情事及其應記明之事項，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

1項及第2項第1款參照。另案執行標的涉及占有基地合法權

源甚至涉及拆屋還地訴訟等情事，若為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

情事，執行法院自然會將之記明於拍賣公告，使投標人知

悉，若嗣後系爭建物果應拆除，亦為拍定人投標前可得知

悉，而由拍定人自行衡量風險，當無對拍定人影響甚鉅之情

形。更何況，系爭建物尚未因系爭另案訴訟判決應拆除確

定，是異議人主張附表所示標的會受影響而不宜拍賣云云，

並非可採。

　㈢復按強制執行法第80條規定，拍賣不動產，執行法院應命鑑

定人就該不動產估定價格，經核定後，為拍賣最低價額。執

行法院核定之價格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於執行法院職權裁

量之範圍，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

第13號裁定參照）。鑑定人估定之價額以及債權人、債務人

之意見，僅為執行法院核定最低拍賣價格之參考，執行法院

不受其拘束，且執行法院核定之價格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

於執行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是鑑定人之估價報告僅為本院

核定最低拍賣價格之參考，執行法院自得參考各項因素核定

適當之拍賣最低價額。至於系爭建物是否有合法占用基地之

權源，並非系爭另案訴訟所能形成之法律關係，且附表執行

標的本不包括系爭建物占有基地之權利，而與異議人主張另

案訴訟判決之前無人知悉系爭建物對於基地租賃權之客觀條

件而無法評估建物合理價格等情無涉，是異議人主張目前拍

賣附表所示標的就經濟交易而言屬高度投機行為云云，亦非

事實。此外，所謂無益拍賣，係指拍賣所得之價金，於清償

優先債權及強制執行費用後，無賸餘之可能者而言（強制執

行法第50條之1參照）。至於附表所示標的可能無法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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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與市場機制運作有關，尚與拍賣無實益無涉。尚無從以系

爭建物可能無法拍出，而認為無拍賣實益。是異議人此部分

所指，亦有誤會。

　㈣末按實施強制執行時，經債權人同意者，執行法院得延緩執

行；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

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

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

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

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

定，強制執行法第10條、第1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異議人並非債權人，又未經債權人同意，其聲請延緩

執行，自無理由。又本件無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定情

形，異議人亦未說明本件有何符合法定應停止執行之情形，

是其聲請停止執行，亦無理由。此外，執行程序或執行處分

有違法或不當情形，執行法院固得依職權撤銷之，然異議人

之聲明異議意旨均非可採，已如上述，本件系爭執行事件尚

無違法或不當情形，自無撤銷之理。故異議人主張系爭執行

事件應暫緩、停止或撤銷拍賣云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異議人聲明異議並無理由，原裁定予以駁回，並

無違誤，異議人提出異議，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據上論結，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

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民事庭法　官　蔡仁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高雪琴

　　　　　　　　  
111年司執字0005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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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

樣主要

建築材

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及用途

1 暫編

423

宜蘭縣○○鎮○

○○段000地號

--------------

宜蘭縣○○鎮○

○路○段00號

農舍、

1 層 、

鋼鐵造

1層: 263.13

合計: 263.13

3分之1

備考 沈鑫之權利範圍為6分之1，王寶秀(即沈政文之繼承人)、沈家顯(即沈政文之繼承人)、

沈良宇(即沈政文之繼承人)、沈佩嫺(即沈政文之繼承人)、沈宏光(即沈政文之繼承人)

之權利範圍各30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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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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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
異  議  人  沈良宇(即沈政文之繼承人)


相  對  人  宜蘭縣頭城鎮農會


法定代理人  林安彬  
代  理  人  林秀雲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嫄  
代  理  人  林岳樺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28日所為111年度司執字第541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異議駁回。
二、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亦定有明文。查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541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7月28日所為裁定（下稱原裁定），於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不服而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號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為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合法建物，應適用民法第759條之規定，然本院卻以112年度簡上字第18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前案）分割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顯然違法，目前異議人已提起再審之訴，若系爭執行事件以附表所示標的續為執行，將導致拍定人及優先承買權人之法律關係混亂。又系爭建物之基地所有人認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無權占有基地，亦對系爭建物之所有人提起本院111年訴字第324號拆屋還地事件，請求拆除系爭建物（下稱系爭另案）。故系爭建物若經拆除，亦對拍定人影響甚鉅。故與系爭建物有關之系爭另案既仍繫屬中，則系爭執行事件自應撤銷、停止或延緩拍賣為妥。再者，系爭建物雖經本院囑託寶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價，然鑑定人未考量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之合法權源、系爭前案之再審及系爭另案訴訟繫屬中，導致估價過高。復系爭建物之共有人沈詩恩目前居住於系爭建物內，拍定時通常不點交，以常理經驗推估應難以拍出，可能發生拍賣無實益情形。故系爭執行事件以附表所示標的進行之拍賣，係處於權利高度不安並屬高度投機行為，應不宜進行拍賣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分割遺產判決係屬形成判決，於判決確定時，當事人即取得判決賦予之權利。查異議人與其他共有人原公同共有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已經系爭前案為裁判分割，即由異議人取得應有部分30分之1、其餘債務人即沈鑫取得權利範圍6分之1，王寶秀、沈家顯、沈佩嫺、沈宏光各取得應有部分30分之1，此有系爭前案判決附系爭執行事件可憑。且異議人就系爭前案所提再審之訴，亦經本院以112年度再易字第5號判決駁回確定。另事實上處分權本即存在所屬建物，以不動產為權利之標的，故應依對不動產之執行方法，是系爭執行事件以附表所示標的，依對不動產之執行方法辦理查封拍賣，並無違誤，異議人主張附表所示標的非屬可執行之標的，並無依據。
　㈡異議人雖再主張，系爭建物另涉系爭另案訴訟，顯然系爭建物面臨拆除，豈可列為拍賣之物等語。然查，按拍賣不動產，應由執行法院先期公告；前項公告，應載明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事及其應記明之事項，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1項及第2項第1款參照。另案執行標的涉及占有基地合法權源甚至涉及拆屋還地訴訟等情事，若為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事，執行法院自然會將之記明於拍賣公告，使投標人知悉，若嗣後系爭建物果應拆除，亦為拍定人投標前可得知悉，而由拍定人自行衡量風險，當無對拍定人影響甚鉅之情形。更何況，系爭建物尚未因系爭另案訴訟判決應拆除確定，是異議人主張附表所示標的會受影響而不宜拍賣云云，並非可採。
　㈢復按強制執行法第80條規定，拍賣不動產，執行法院應命鑑定人就該不動產估定價格，經核定後，為拍賣最低價額。執行法院核定之價格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於執行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13號裁定參照）。鑑定人估定之價額以及債權人、債務人之意見，僅為執行法院核定最低拍賣價格之參考，執行法院不受其拘束，且執行法院核定之價格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於執行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是鑑定人之估價報告僅為本院核定最低拍賣價格之參考，執行法院自得參考各項因素核定適當之拍賣最低價額。至於系爭建物是否有合法占用基地之權源，並非系爭另案訴訟所能形成之法律關係，且附表執行標的本不包括系爭建物占有基地之權利，而與異議人主張另案訴訟判決之前無人知悉系爭建物對於基地租賃權之客觀條件而無法評估建物合理價格等情無涉，是異議人主張目前拍賣附表所示標的就經濟交易而言屬高度投機行為云云，亦非事實。此外，所謂無益拍賣，係指拍賣所得之價金，於清償優先債權及強制執行費用後，無賸餘之可能者而言（強制執行法第50條之1參照）。至於附表所示標的可能無法拍定，此與市場機制運作有關，尚與拍賣無實益無涉。尚無從以系爭建物可能無法拍出，而認為無拍賣實益。是異議人此部分所指，亦有誤會。
　㈣末按實施強制執行時，經債權人同意者，執行法院得延緩執行；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0條、第1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異議人並非債權人，又未經債權人同意，其聲請延緩執行，自無理由。又本件無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定情形，異議人亦未說明本件有何符合法定應停止執行之情形，是其聲請停止執行，亦無理由。此外，執行程序或執行處分有違法或不當情形，執行法院固得依職權撤銷之，然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意旨均非可採，已如上述，本件系爭執行事件尚無違法或不當情形，自無撤銷之理。故異議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應暫緩、停止或撤銷拍賣云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異議人聲明異議並無理由，原裁定予以駁回，並無違誤，異議人提出異議，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民事庭法　官　蔡仁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高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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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
異  議  人  沈良宇(即沈政文之繼承人)

相  對  人  宜蘭縣頭城鎮農會

法定代理人  林安彬  
代  理  人  林秀雲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嫄  
代  理  人  林岳樺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3年7月28日所為111年度司執字第541號裁定提出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異議駁回。
二、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後段
    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強制執行
    法第30條之1亦定有明文。查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541號強
    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
    務官於113年7月28日所為裁定（下稱原裁定），於該裁定送
    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不服而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
    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號之建
    物（下稱系爭建物）為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合法
    建物，應適用民法第759條之規定，然本院卻以112年度簡上
    字第18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前案）分割系爭建物之事實上
    處分權，顯然違法，目前異議人已提起再審之訴，若系爭執
    行事件以附表所示標的續為執行，將導致拍定人及優先承買
    權人之法律關係混亂。又系爭建物之基地所有人認為系爭建
    物之所有權人無權占有基地，亦對系爭建物之所有人提起本
    院111年訴字第324號拆屋還地事件，請求拆除系爭建物（下
    稱系爭另案）。故系爭建物若經拆除，亦對拍定人影響甚鉅
    。故與系爭建物有關之系爭另案既仍繫屬中，則系爭執行事
    件自應撤銷、停止或延緩拍賣為妥。再者，系爭建物雖經本
    院囑託寶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價，然鑑定人未考量系爭
    建物坐落基地之合法權源、系爭前案之再審及系爭另案訴訟
    繫屬中，導致估價過高。復系爭建物之共有人沈詩恩目前居
    住於系爭建物內，拍定時通常不點交，以常理經驗推估應難
    以拍出，可能發生拍賣無實益情形。故系爭執行事件以附表
    所示標的進行之拍賣，係處於權利高度不安並屬高度投機行
    為，應不宜進行拍賣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分割遺產判決係屬形成判決，於判決確定時，當事人即取
    得判決賦予之權利。查異議人與其他共有人原公同共有系爭
    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已經系爭前案為裁判分割，即由異議
    人取得應有部分30分之1、其餘債務人即沈鑫取得權利範圍6
    分之1，王寶秀、沈家顯、沈佩嫺、沈宏光各取得應有部分3
    0分之1，此有系爭前案判決附系爭執行事件可憑。且異議人
    就系爭前案所提再審之訴，亦經本院以112年度再易字第5號
    判決駁回確定。另事實上處分權本即存在所屬建物，以不動
    產為權利之標的，故應依對不動產之執行方法，是系爭執行
    事件以附表所示標的，依對不動產之執行方法辦理查封拍賣
    ，並無違誤，異議人主張附表所示標的非屬可執行之標的，
    並無依據。
　㈡異議人雖再主張，系爭建物另涉系爭另案訴訟，顯然系爭建
    物面臨拆除，豈可列為拍賣之物等語。然查，按拍賣不動產
    ，應由執行法院先期公告；前項公告，應載明其他足以影響
    交易之特殊情事及其應記明之事項，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1
    項及第2項第1款參照。另案執行標的涉及占有基地合法權源
    甚至涉及拆屋還地訴訟等情事，若為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
    事，執行法院自然會將之記明於拍賣公告，使投標人知悉，
    若嗣後系爭建物果應拆除，亦為拍定人投標前可得知悉，而
    由拍定人自行衡量風險，當無對拍定人影響甚鉅之情形。更
    何況，系爭建物尚未因系爭另案訴訟判決應拆除確定，是異
    議人主張附表所示標的會受影響而不宜拍賣云云，並非可採
    。
　㈢復按強制執行法第80條規定，拍賣不動產，執行法院應命鑑
    定人就該不動產估定價格，經核定後，為拍賣最低價額。執
    行法院核定之價格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於執行法院職權裁
    量之範圍，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
    第13號裁定參照）。鑑定人估定之價額以及債權人、債務人
    之意見，僅為執行法院核定最低拍賣價格之參考，執行法院
    不受其拘束，且執行法院核定之價格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
    於執行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是鑑定人之估價報告僅為本院
    核定最低拍賣價格之參考，執行法院自得參考各項因素核定
    適當之拍賣最低價額。至於系爭建物是否有合法占用基地之
    權源，並非系爭另案訴訟所能形成之法律關係，且附表執行
    標的本不包括系爭建物占有基地之權利，而與異議人主張另
    案訴訟判決之前無人知悉系爭建物對於基地租賃權之客觀條
    件而無法評估建物合理價格等情無涉，是異議人主張目前拍
    賣附表所示標的就經濟交易而言屬高度投機行為云云，亦非
    事實。此外，所謂無益拍賣，係指拍賣所得之價金，於清償
    優先債權及強制執行費用後，無賸餘之可能者而言（強制執
    行法第50條之1參照）。至於附表所示標的可能無法拍定，
    此與市場機制運作有關，尚與拍賣無實益無涉。尚無從以系
    爭建物可能無法拍出，而認為無拍賣實益。是異議人此部分
    所指，亦有誤會。
　㈣末按實施強制執行時，經債權人同意者，執行法院得延緩執
    行；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
    ；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強制執行法第10條、第1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異議人並非債權人，又未經債權人同意，其聲請延緩執行
    ，自無理由。又本件無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定情形，
    異議人亦未說明本件有何符合法定應停止執行之情形，是其
    聲請停止執行，亦無理由。此外，執行程序或執行處分有違
    法或不當情形，執行法院固得依職權撤銷之，然異議人之聲
    明異議意旨均非可採，已如上述，本件系爭執行事件尚無違
    法或不當情形，自無撤銷之理。故異議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
    應暫緩、停止或撤銷拍賣云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異議人聲明異議並無理由，原裁定予以駁回，並
    無違誤，異議人提出異議，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據上論結，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
    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民事庭法　官　蔡仁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高雪琴
　　　　　　　　  
111年司執字000541號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暫編423 宜蘭縣○○鎮○○○段000地號 -------------- 宜蘭縣○○鎮○○路○段00號 農舍、1層、鋼鐵造 1層: 263.13 合計: 263.13  3分之1   備考 沈鑫之權利範圍為6分之1，王寶秀(即沈政文之繼承人)、沈家顯(即沈政文之繼承人)、沈良宇(即沈政文之繼承人)、沈佩嫺(即沈政文之繼承人)、沈宏光(即沈政文之繼承人)之權利範圍各30分之1。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
異  議  人  沈良宇(即沈政文之繼承人)


相  對  人  宜蘭縣頭城鎮農會


法定代理人  林安彬  
代  理  人  林秀雲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嫄  
代  理  人  林岳樺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28日所為111年度司執字第541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異議駁回。
二、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亦定有明文。查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541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7月28日所為裁定（下稱原裁定），於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不服而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號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為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合法建物，應適用民法第759條之規定，然本院卻以112年度簡上字第18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前案）分割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顯然違法，目前異議人已提起再審之訴，若系爭執行事件以附表所示標的續為執行，將導致拍定人及優先承買權人之法律關係混亂。又系爭建物之基地所有人認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無權占有基地，亦對系爭建物之所有人提起本院111年訴字第324號拆屋還地事件，請求拆除系爭建物（下稱系爭另案）。故系爭建物若經拆除，亦對拍定人影響甚鉅。故與系爭建物有關之系爭另案既仍繫屬中，則系爭執行事件自應撤銷、停止或延緩拍賣為妥。再者，系爭建物雖經本院囑託寶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價，然鑑定人未考量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之合法權源、系爭前案之再審及系爭另案訴訟繫屬中，導致估價過高。復系爭建物之共有人沈詩恩目前居住於系爭建物內，拍定時通常不點交，以常理經驗推估應難以拍出，可能發生拍賣無實益情形。故系爭執行事件以附表所示標的進行之拍賣，係處於權利高度不安並屬高度投機行為，應不宜進行拍賣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分割遺產判決係屬形成判決，於判決確定時，當事人即取得判決賦予之權利。查異議人與其他共有人原公同共有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已經系爭前案為裁判分割，即由異議人取得應有部分30分之1、其餘債務人即沈鑫取得權利範圍6分之1，王寶秀、沈家顯、沈佩嫺、沈宏光各取得應有部分30分之1，此有系爭前案判決附系爭執行事件可憑。且異議人就系爭前案所提再審之訴，亦經本院以112年度再易字第5號判決駁回確定。另事實上處分權本即存在所屬建物，以不動產為權利之標的，故應依對不動產之執行方法，是系爭執行事件以附表所示標的，依對不動產之執行方法辦理查封拍賣，並無違誤，異議人主張附表所示標的非屬可執行之標的，並無依據。
　㈡異議人雖再主張，系爭建物另涉系爭另案訴訟，顯然系爭建物面臨拆除，豈可列為拍賣之物等語。然查，按拍賣不動產，應由執行法院先期公告；前項公告，應載明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事及其應記明之事項，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1項及第2項第1款參照。另案執行標的涉及占有基地合法權源甚至涉及拆屋還地訴訟等情事，若為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事，執行法院自然會將之記明於拍賣公告，使投標人知悉，若嗣後系爭建物果應拆除，亦為拍定人投標前可得知悉，而由拍定人自行衡量風險，當無對拍定人影響甚鉅之情形。更何況，系爭建物尚未因系爭另案訴訟判決應拆除確定，是異議人主張附表所示標的會受影響而不宜拍賣云云，並非可採。
　㈢復按強制執行法第80條規定，拍賣不動產，執行法院應命鑑定人就該不動產估定價格，經核定後，為拍賣最低價額。執行法院核定之價格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於執行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13號裁定參照）。鑑定人估定之價額以及債權人、債務人之意見，僅為執行法院核定最低拍賣價格之參考，執行法院不受其拘束，且執行法院核定之價格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於執行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是鑑定人之估價報告僅為本院核定最低拍賣價格之參考，執行法院自得參考各項因素核定適當之拍賣最低價額。至於系爭建物是否有合法占用基地之權源，並非系爭另案訴訟所能形成之法律關係，且附表執行標的本不包括系爭建物占有基地之權利，而與異議人主張另案訴訟判決之前無人知悉系爭建物對於基地租賃權之客觀條件而無法評估建物合理價格等情無涉，是異議人主張目前拍賣附表所示標的就經濟交易而言屬高度投機行為云云，亦非事實。此外，所謂無益拍賣，係指拍賣所得之價金，於清償優先債權及強制執行費用後，無賸餘之可能者而言（強制執行法第50條之1參照）。至於附表所示標的可能無法拍定，此與市場機制運作有關，尚與拍賣無實益無涉。尚無從以系爭建物可能無法拍出，而認為無拍賣實益。是異議人此部分所指，亦有誤會。
　㈣末按實施強制執行時，經債權人同意者，執行法院得延緩執行；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0條、第1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異議人並非債權人，又未經債權人同意，其聲請延緩執行，自無理由。又本件無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定情形，異議人亦未說明本件有何符合法定應停止執行之情形，是其聲請停止執行，亦無理由。此外，執行程序或執行處分有違法或不當情形，執行法院固得依職權撤銷之，然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意旨均非可採，已如上述，本件系爭執行事件尚無違法或不當情形，自無撤銷之理。故異議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應暫緩、停止或撤銷拍賣云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異議人聲明異議並無理由，原裁定予以駁回，並無違誤，異議人提出異議，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民事庭法　官　蔡仁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高雪琴
　　　　　　　　  
		111年司執字000541號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暫編423

		宜蘭縣○○鎮○○○段000地號
--------------
宜蘭縣○○鎮○○路○段00號

		農舍、1層、鋼鐵造

		1層: 263.13
合計: 263.13

		


		3分之1

		




		


		備考

		沈鑫之權利範圍為6分之1，王寶秀(即沈政文之繼承人)、沈家顯(即沈政文之繼承人)、沈良宇(即沈政文之繼承人)、沈佩嫺(即沈政文之繼承人)、沈宏光(即沈政文之繼承人)之權利範圍各30分之1。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
異  議  人  沈良宇(即沈政文之繼承人)

相  對  人  宜蘭縣頭城鎮農會

法定代理人  林安彬  
代  理  人  林秀雲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嫄  
代  理  人  林岳樺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28日所為111年度司執字第541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異議駁回。
二、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亦定有明文。查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541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7月28日所為裁定（下稱原裁定），於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不服而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號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為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合法建物，應適用民法第759條之規定，然本院卻以112年度簡上字第18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前案）分割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顯然違法，目前異議人已提起再審之訴，若系爭執行事件以附表所示標的續為執行，將導致拍定人及優先承買權人之法律關係混亂。又系爭建物之基地所有人認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無權占有基地，亦對系爭建物之所有人提起本院111年訴字第324號拆屋還地事件，請求拆除系爭建物（下稱系爭另案）。故系爭建物若經拆除，亦對拍定人影響甚鉅。故與系爭建物有關之系爭另案既仍繫屬中，則系爭執行事件自應撤銷、停止或延緩拍賣為妥。再者，系爭建物雖經本院囑託寶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價，然鑑定人未考量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之合法權源、系爭前案之再審及系爭另案訴訟繫屬中，導致估價過高。復系爭建物之共有人沈詩恩目前居住於系爭建物內，拍定時通常不點交，以常理經驗推估應難以拍出，可能發生拍賣無實益情形。故系爭執行事件以附表所示標的進行之拍賣，係處於權利高度不安並屬高度投機行為，應不宜進行拍賣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分割遺產判決係屬形成判決，於判決確定時，當事人即取得判決賦予之權利。查異議人與其他共有人原公同共有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已經系爭前案為裁判分割，即由異議人取得應有部分30分之1、其餘債務人即沈鑫取得權利範圍6分之1，王寶秀、沈家顯、沈佩嫺、沈宏光各取得應有部分30分之1，此有系爭前案判決附系爭執行事件可憑。且異議人就系爭前案所提再審之訴，亦經本院以112年度再易字第5號判決駁回確定。另事實上處分權本即存在所屬建物，以不動產為權利之標的，故應依對不動產之執行方法，是系爭執行事件以附表所示標的，依對不動產之執行方法辦理查封拍賣，並無違誤，異議人主張附表所示標的非屬可執行之標的，並無依據。
　㈡異議人雖再主張，系爭建物另涉系爭另案訴訟，顯然系爭建物面臨拆除，豈可列為拍賣之物等語。然查，按拍賣不動產，應由執行法院先期公告；前項公告，應載明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事及其應記明之事項，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1項及第2項第1款參照。另案執行標的涉及占有基地合法權源甚至涉及拆屋還地訴訟等情事，若為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事，執行法院自然會將之記明於拍賣公告，使投標人知悉，若嗣後系爭建物果應拆除，亦為拍定人投標前可得知悉，而由拍定人自行衡量風險，當無對拍定人影響甚鉅之情形。更何況，系爭建物尚未因系爭另案訴訟判決應拆除確定，是異議人主張附表所示標的會受影響而不宜拍賣云云，並非可採。
　㈢復按強制執行法第80條規定，拍賣不動產，執行法院應命鑑定人就該不動產估定價格，經核定後，為拍賣最低價額。執行法院核定之價格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於執行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13號裁定參照）。鑑定人估定之價額以及債權人、債務人之意見，僅為執行法院核定最低拍賣價格之參考，執行法院不受其拘束，且執行法院核定之價格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於執行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是鑑定人之估價報告僅為本院核定最低拍賣價格之參考，執行法院自得參考各項因素核定適當之拍賣最低價額。至於系爭建物是否有合法占用基地之權源，並非系爭另案訴訟所能形成之法律關係，且附表執行標的本不包括系爭建物占有基地之權利，而與異議人主張另案訴訟判決之前無人知悉系爭建物對於基地租賃權之客觀條件而無法評估建物合理價格等情無涉，是異議人主張目前拍賣附表所示標的就經濟交易而言屬高度投機行為云云，亦非事實。此外，所謂無益拍賣，係指拍賣所得之價金，於清償優先債權及強制執行費用後，無賸餘之可能者而言（強制執行法第50條之1參照）。至於附表所示標的可能無法拍定，此與市場機制運作有關，尚與拍賣無實益無涉。尚無從以系爭建物可能無法拍出，而認為無拍賣實益。是異議人此部分所指，亦有誤會。
　㈣末按實施強制執行時，經債權人同意者，執行法院得延緩執行；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0條、第1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異議人並非債權人，又未經債權人同意，其聲請延緩執行，自無理由。又本件無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定情形，異議人亦未說明本件有何符合法定應停止執行之情形，是其聲請停止執行，亦無理由。此外，執行程序或執行處分有違法或不當情形，執行法院固得依職權撤銷之，然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意旨均非可採，已如上述，本件系爭執行事件尚無違法或不當情形，自無撤銷之理。故異議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應暫緩、停止或撤銷拍賣云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異議人聲明異議並無理由，原裁定予以駁回，並無違誤，異議人提出異議，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民事庭法　官　蔡仁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高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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